关于08届毕业生师范专业奖学金发放办法及查询的通知
根据省教育厅、财政厅文件《关于调整我省高校师范专业奖学金发放办法的通知》（教计[2003]24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安徽省普通高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教计[2006]11号）及中共安徽师范大学委员会会议纪要([2005]14号)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2004级本科与2006级专升本师范专业毕业生的专业奖学金发放办法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：我校2004级师范专业毕业生、2006级专升本师范专业毕业生，且毕业后在我省从事教师职业的；
二、发放标准：按在我校学习期间每生每年400元标准发放；原北校区本科生大学前三年执行原北校区标准；专升本考入我校的毕业生专科阶段在原芜湖师专就读的，按原芜湖师专标准发放三年师范类奖学金，按我校标准发放另两年师范类奖学金；
三、发放办法：毕业生在报到后将派遣报到证复印件和接收单位开出的就业证明（就业证明函按照《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生发放师范专业奖学金就业证明函》格式要求填写，表格可直接从学校就业网站www.jobahnu.com文档下载栏下载），以挂号信方式邮寄学校（地址：安师大花津校区学生处学生档案管理办公室，邮编：241003），原芜湖师专师范类专业毕业生还需提供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。经校学生处核实汇总后，交财务处通过学生在校期间办理的本人农行校园借记卡一次性发放。若有学生的农行校园借记卡丢失，请及时补办。学生提供的其他汇款方式，一律视为无效帐户； 发放期间，学校将及时在就业网公布审核结果及发放名单。
四、发放截止时间：2008年12月31日（以寄往学校的邮戳时间为准）。审核后，学校在08年11月初与09年元月初分两次发放，毕业生查询校园借记卡款项未入帐，或发现其他问题（不包括欠费款自动扣除，助学贷款自动扣除利息），请及时与档案管理办公室联系（联系电话5910098，5910092）。
五、查询网址：210.45.192.243。请已寄送材料的同学登录该网站查询三等专业奖学金确认信息。缺材料的同学需重新寄送完整材料，只补寄所缺材料的不予发放。

特此通知
              二OO八年十月十三日
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生发放师范专业奖学金就业证明函
​​​​ 安徽师范大学 校（院）：

经研究，同意接收（录用、聘用）贵校2008届（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） ​​​​          专业毕业生​​​​          （男、女）到我单位​​​​          岗位工作，特此证明。

（单位性质：机关□  科研设计单位□  高等教育单位□  中初等教育单位□  医疗卫生单位□  其他事业单位□   金融单位□   国有企业□    三资企业□   其他企业□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二○○   年  月   日

接收单位具体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

人事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移动电话： 

传  真：
确认意见：

毕业生本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固定电话：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）
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院（系）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（公章）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校（院）学生处（就业指导中心）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